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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12·8龙湾森林火灾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2008年12月8日下午6时许，龙湾区瑶溪镇底岭下村门前山发生了一起因矿山工人违法用火引起的森林火灾。龙湾区迅速组织森林消防队伍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由于火点地处峭壁之中，扑救人员一时无法靠近，加上晚间风大，植被茂密，致使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有威胁到下方军事基地的可能。市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后，赵一德市长亲自赶赴现场，和市防指及龙湾区领导一起指挥扑救工作，并增派武警、海军、消防官兵、公安协警70余人，调动6辆消防车展开联合扑救，使火势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至9日凌晨4时30分左右明火被全部扑灭，过火面积约10公顷。

从全市的情况来看，自11月8日以来，由于天气持续晴好，气候干燥，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加之近期受冷空气的影响，枯草落叶骤增，林下可燃物载量明显增多。当前又正值冬种农忙季节，农村烧焦泥灰、烧田坎草等农事用火比较频繁，永嘉、瓯海、乐清、龙湾等地已相继发生多起森林火情。严峻的森林火灾形势，暴露出部分乡镇领导思想麻痹，措施不力，管理松懈，宣传不深，排查不细，值班不严。一些地方双休日护林员不在岗、值班电话无人接、野外用火随处可见的现象依然存在。我市正处在冬季森林消防的关键时刻，做好元旦、春节期间的森林消防工作，关系到生态安全，关系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节日愉快祥和的气氛。为此，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各地一定要吸取火灾教训，举一反三，全力以赴做好今冬明春的森林消防工作，尤其是元旦、春节期间的森林消防安全，以铁的措施、铁的手腕，落实责任，强化督查，确保不发生或少发生森林火灾，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一、要进一步加强对森林消防工作的领导，全面落实当前和元旦、春节期间的森林消防安全责任，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立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开展森林消防安全大检查，消除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

二、要进一步加强森林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有针对性的宣教活动，尤其对特殊群体、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要紧抓不放。

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种野外火源的管理，增派巡查护林力量，加大巡查密度，采取超常规的措施，及时制止野外违章用火行为，对当前比较突出的农事用火和进山游客，要严格教育，严加管理，收缴火种，防止随意用火引发森林火灾。

四、要进一步提高森林火灾科学扑救的能力，确保及时、安全、彻底地扑灭森林火灾。特别是在火灾明火扑灭后，一定要及时清理火场，在未达到安全状态的情况下，不得撤离火灾现场，以防复燃后酿成大灾。

五、要进一步健全森林消防责任追究制度，市森林消防指挥部要组织力量对各地巡查和值班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对督查中发现的森林火灾隐患，要责成当地限期整改。对督查中发现工作人员执行巡查和值班制度不力的，要追究相关人员和有关领导责任，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

六、要进一步加大对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严格依法治火，促进森林防火各项措施的落实。对大案、要案，各地森林公安机关要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查处，以达到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目的。

七、要进一步夯实森林消防基础工程建设，加大对农村基层森林消防组织建设和森林消防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按照森林消防预案的有关要求，落实森林消防装备，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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